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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非银行债务人外债注销登记业务系统操作指南

1.1业务解释

非银行债务人外债注销登记业务是指由于债务清偿等原因

使得对外债务关系消除，境内非银行债务人到所属分局辖内银行

注销外债签约登记信息。

非银行债务人外债未偿余额为零且不再发生提款的，应在办

妥最后一笔还本付息之后及时关闭该笔外债相关的所有外债账

户（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并申请办理外债注销登记。本业务申请

主体为境内非银行机构，包括境内非金融机构和境内非银行金融

机构。

1.2案例分析

案例一：境内某非银行债务人 A从境外银行借入外债，资本

项目系统外债控制信息表中显示签约 15000 万美元，提款、还本

10000 万美元，未偿余额为零。案例一是较为常规的业务，银行

在接到此类注销申请时，应在确认该笔外债未偿余额为零、不再

发生提款及付息且相关外债账户均已关闭（另有规定的除外）后

为申请主体办理外债注销登记。银行应要求申请主体在申请书中

承诺本次申请注销的外债不再发生付息，本次申请注销的外债未

全额提款的，还应承诺不再发生提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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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：境内某非银行债务人 B从境外银行借入外债，外债

控制信息表中显示提款 498.50 万美元，还本 500 万美元，未偿

余额为-1.5 万美元。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因汇率折算率差异、

历史数据迁移、银行代客申报错误等原因都可能造成外债未偿余

额不为零，银行在接到此类注销申请时，应通过查看外债控制信

息表等方式核查未偿余额不为零的具体原因，并告知申请主体到

其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注销登记。

案例三：境内某非银行债务人 C从离岸银行借入外债，实际

已提款、还本 1000 万美元，但外债控制信息表中显示提款、还

本、未偿余额等信息均为零。案例三是涉及离岸银行的特殊业务，

由于非银行债务人从离岸银行借入外债的交易数据无法自动采

集，非银行债务人应在发生外债提款、还本付息后到其所在地外

汇局办理非资金划转类提款、还本付息备案，所以银行在接到此

类注销申请时，应督促申请主体及时到其所在地外汇局补办理相

关备案手续，备案后申请主体可选择到银行或其所在地外汇局办

理外债注销登记。

案例四：境内某非银行债务人 D从境外母公司借入外债后转

增资本，外债控制信息表中显示提款 800 万美元，还本为零，未

偿余额为 800 万美元。因境外母公司豁免债务、外债转增资本等

原因使得非银行债务人不用归还该笔外债，或因境内外担保人代

偿、非银行债务人境外偿还等无法向资本项目系统反馈外债还款

信息的，银行在接到此类注销申请时，应告知申请主体先到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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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外汇局办理非资金划转类还本付息备案，备案后申请主体可

选择到银行或其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注销登记。

案例五：境内某非银行债务人 E从境外母公司借入外债，外

债控制信息表中显示提款、还本 500 万美元，未偿余额为零，但

主体概览模块显示非银行债务人 E正处于业务管控状态。银行在

接到此类注销申请时，应告知申请主体到其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

债注销登记。

以下主要按案例一阐述非银行债务人外债注销登记业务流

程及系统操作。

1.3业务流程

审核材料→登录外汇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银行版→查看业

务管控状态→外债注销登记→查看外债控制信息表→业务复核

→在《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况表》上标注“注销”并加盖银行业

务印章退还申请主体。

1.4系统操作

1.4.1业务录入

1.查看业务管控状态。依次点击“协议登记→业务录入→境

内非金融机构/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→主体概览”，录入申请人

组织机构代码，查看“管控信息”一栏（见图 1），确保申请主

体未处于业务管控状态，若申请主体处于管控状态，银行应告知

申请主体到其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注销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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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

2.办理外债签约注销。依次点击“协议登记→业务录入→境

内非金融机构/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→主体概览→录入组织机构

代码→协议管理→外债签约注销”，点击“注销”（见图 2）。

图 2

在弹出框中录入该笔外债业务登记凭证信息，点击“查询”

进入（见图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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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

查看该笔外债未偿余额及开户信息（见图 4）。

图 4

（1）若未偿余额（签约币别）或外债专用账户数不为零，

银行需查看外债控制信息表进一步确认信息。

依次点击“控制信息表查询→控制信息表查询”，录入业务

登记凭证信息，点击“查询”进入（见图 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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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

若未偿余额（签约币别）不为零，银行需查看提款、还本具

体信息（见图 6），分析具体原因并告知申请主体如何办理后续

手续。

图 6

若外债专用账户数不为零，银行需查看“账户信息-外债专

户”一栏（见图 7）。若是由于申请主体未关闭该笔外债相关所

有外债专户，银行应提醒申请主体先行关闭相关外债账户（另有

规定的除外）；若是由于外债专户关户信息未更新，银行可通过

将“已开立有效账户总数”与填有“业务登记凭证/批准件编号”

及账号等信息的相关关户证明材料进行核对判断。银行在确认申

请主体已关闭该笔外债相关应关闭的外债专户后，可为其办理外

债注销登记。

图 7

（2）若未偿余额（签约币别）、外债专用账户数为零，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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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业务编号进入注销登记界面（见图 8）。

图 8

录入“注销原因”，点击“注销”（见图 9）。

图 9

若需删除注销待复核记录，依次点击“协议登记→业务录入

→境内非金融机构/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→主体概览→录入组织

机构代码→协议管理→外债签约注销”，在“状态”处于“注销

待复核”下，点击“查询”，选中记录点击“删除”（见图 10），

进入删除界面操作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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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

1.4.2业务复核（复核与经办不能为同一人，外汇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

未对此进行控制，需银行自行通过内控制度加以限制）

依次点击“协议登记→业务复核→待复核业务”，可通过录

入主体代码、勾选协议类型等方式缩小查询范围，点击“查询”

（见图 11）。

图 11

勾选需复核事项，点击“复核”，进入复核界面（见图 1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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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2

确认无误后，点击“复核通过”，完成复核（见图 13）。

图 13

完成复核后，银行应在《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况表》上标注

“注销”并加盖银行业务印章退还申请主体复印件，原件留存。

银行应留存相关材料备查。

1.5注意事项

1.因本业务尚属于区域试点业务，该项系统功能仅对试点区

域内银行开放。本业务办理所需材料、申请主体与经办银行资格

等具体要求详见当地外汇局发布的试点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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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银行应根据试点政策要求完善内控制度管理，已被暂停或

停止办理试点业务的申请主体或经办银行不得办理本业务。银行

应要求申请主体在申请书中承诺本次申请注销的外债不再发生

付息，本次申请注销的外债未全额提款的，还应承诺不再发生提

款。

3.非银行债务人因债权人转让债权造成原对外债务关系终

止的，应到其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变更登记而非外债注销登

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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